抚顺市生态环境局
环境违法行为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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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2025年12月9日，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新龙村某企业检查时发现，该单位于2025年9月起，在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情况下，擅自开工建设洗煤生产项目，现已建成的设施有8台旋流器，1个防渗清水池，1个钢制沉淀池，1台滚筒洗煤机，1台振动筛及洗煤车间，该单位的行为已构成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环境违法行为。
三、行政执法情况

该单位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抚顺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单位立即停止建设行为，在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前，不得恢复或开工建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参照《辽宁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的规定，该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经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决定对该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四、典型意义
本案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参照《辽宁省生态环境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办理的生态环境轻微违法免罚典型案例。该企业违法行为发生于项目建设阶段，项目已建成部分设施但尚未投入生产使用，建设过程未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企业能够主动停止建设，且项目建设期间已落实有效环保管控措施，无其他环境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依法不予处罚、责令整改。本案精准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制度，既纠正企业环评违法问题、压实环保主体责任，杜绝“一刀切”执法，又有效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生态环境轻微违法案件规范处置提供了良好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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